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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文理学院师范类本科生教育研习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教育研习是师范生实现教学理论水平和教育综

合素养可持续提升的必要环节，对师范生在学习、见习和实

习过程中所收获的成果和教学实践经验进行总结、反思，更

好地促进教育理论的融会贯通、专业知识的应用拓展、教师

职责的深度理解和教育情感的培养深化，为培养“四有”好

老师夯实思想基础，做好知识能力储备。

第二条 为保障教育研习顺利实施，保证教育研习质量，

依据教育部《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》《教师教育振兴行

动计划（2018-2022）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

施办法（暂行）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中学教育专业

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（试行）>等五个文件的通知》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

第三条 教育研习在第六学期教育实习结束后开展，共 2

周，记 1 个学分（具体按各年级适用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）。

第四条 学院职责：

（一）统筹协调全院师范生教育研习工作，研究制定本

专业教育研习课程大纲，制定教育研习实施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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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落实教育实践双导师制度，组建教育研习指导教

师团队，建议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兼任教育研习指导教师，实

现见习、实习、研习指导一体化；教育研习指导教师原则上

应具有讲师（含）以上职称。

（三）开展教育研习档案建设，保存好教育研习成绩评

价考核表、教育实践手册等。

第五条 教育研习指导教师职责：

（一）开展教育研习课程建设，包括制定课程标准，指

定指导计划，开发课程资源，开展教育研习质量评价分析等；

（二）具体负责本专业师范生教育研习的实施，包括动

员、培训、指导、总结等工作。

第三章 目标、内容与要求

第六条 通过教育研习，师范生应达到以下基本目标：

（一）了解关于教师工作的相关政策及规定，培养形成

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及素养；

（二）总结与反思在教育实习过程中的收获与不足，初

步掌握教育教学反思的基本方法和策略，掌握教学评价的方

法，培养教学评价的能力，培养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素养；

（三）培养学生学习情况诊断与改进教学的理念，能发

现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，基本掌握班主任工作技能；

（四）培养分析、研究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；初步

掌握学科研究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；具备撰写教育教

学研究论文的基本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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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教育研习的内容与要求：

（一）了解国家关于教师工作的相关政策及规定，能对

教师的职业行为表现进行分析与评价，并对照自己的表现进

行总结反思；

（二）能与小组同学一起积极开展教育实习经验交流，

分析他人及自己在各个环节的成绩与不足，并明确改进方

向；

（三）能认真进行教案文本规范性分析、教学设计研讨、

教学思路研讨、教学重点与难点研讨、教学目标与理念研讨、

教学案例评议等，至少 2 次，完成一份课例分析和一份有创

新性的教学设计；

（四）能开展教学技能研讨、教学方法研讨、教学策略

研讨、教学效果研讨、学科课程与教学问题评议等，至少 2

次；

（五）认真开展班级管理研究：发现班级存在的问题并

提出解决方案，开展班会设计研讨、班主任工作研讨、班级

建设工作研讨、社团活动研讨、班级管理评议等，至少 2 次；

（六）进行教育教学研究研讨至少 2 次，具备较强的教

学反思和教学研究意识，掌握教育教学研究基本的原理和方

法。

（七）研习结束后，需提交基于问题导向形成的研习报

告不少于 3000 字。



— 4 —

（八）教育研习的模式：教育研习采用观摩研讨、反思

交流、小组讨论、专题研习等方式进行，强调学生的主动参

与、积极反思和有效探究。

第四章 教育研习指导教师

第八条 各学院应选派思想政治素质好、教学经验丰富、

工作责任心强、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教学

人员担任教育研习指导教师。

第九条 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是：

（一）落实学院教育研习工作安排，做好学生分组等研

习前的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、指导师范生开展教育研习，严格管理学生，

妥善处理突发事件，确保教育研习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评定教育研习成绩。

第五章 研习学生

第十条 研习学生要求做到：

（一）明确研习要求和目标，研习过程中认真做好研习记

录。

（二）服从学院和研习学校的组织和安排，虚心接受研习

习指导教师的指导。

（三）严格遵守研习纪律，请假须经研习指导教师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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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按照要求认真填写《宝鸡文理学院师范类本科生

教育研习成绩评价考核表》《宝鸡文理学院师范类本科生教

育实践手册》，研习结束后交所在学院存档。

第六章 成绩考核与评定

第十一条 评价内容：

（一）师范生的学习态度与出勤率；

（二）教育研习质与量的评价；

（三）教育研习的总结、反思与评价；

（四）师范生自评与教育研习小组评价。

第十二条 结合学生自评、小组评价成绩等，由各专业

教育研习指导教师对师范生教育研习成绩进行初步评定，并

提交学院教育研习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定，填写《宝鸡文理

学院师范类本科生教育研习成绩考核评价表》。

第十三条 教育研习总成绩评分采用百分制：优秀：

90-100；良好：80—89；中等：70—79；及格：60—69；不

及格：60 以下。

第十四条 教育研习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应重修该课程。

第七章 教育研习经费

第十五条 教育研习经费每年初纳入学校教学经费预

算，包含在实习经费中，专款专用。研习经费开支应贯彻勤

俭节约的方针，严格遵守财务制度，提高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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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教育研习经费由各学院统筹管理，教育研习

指导教师工作量纳入教师工作量由各学院自行核算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各学院可根据各专业特点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，原《宝鸡文理学院本科师范生教育研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宝文理院教发〔2023〕21 号）废止。

附件：宝鸡文理学院师范类本科生教育研习成绩考核评

价表


